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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3年7月26日上午10:00在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6号开
标厅对银川市西夏公园一批房屋及场地2-3年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内容如下：

一、拍卖标的: 银川市西夏公园一批房屋及场地共计19个标的2-3年租赁权。
（具体见《拍卖资料》）

二、注意事项：
1.有意报名参拍者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公司，报名时请携带

公司及自然人有效证件；2.原租户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权；3.根据标的起拍价
格分档次交纳参拍保证金。标的起拍价格≥10万元，参拍保证金为1万元/份；标的
起拍价格＜10万元，参拍保证金为5000元/份。一份保证金仅能成交一个标的。账
户名称：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6401001005000003717-99B，开户行：石嘴
山银行银川新华街支行；4.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 7月 25日下午 16:00；5.标的展示
时间：2023年7月13日-25日；6.标的展示地点：银川市西夏区；7.保证金交纳截止时
间：2023年 7月 25日下午 16:00；8.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庆祥街 9号柏桂苑（百
盛王朝大厦）2110室。报名费：200元。9.联系电话：0951-8567321 18209606767

竞买人拍卖前务必现场看样和审阅拍卖资料，未看样或未审阅拍卖资料者风
险自负。

宁夏华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3年7月26日下午14:30在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

银川市森林公园一批房屋及场地2-3年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内容如下：
一、拍卖标的:银川市森林公园一批房屋及场地共计 29个标的 2-3年租赁权。

（具体详见拍卖资料）。
二、注意事项：
1.有意报名参拍者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公司，报名时请携带

公司及自然人有效证；2.原租户享有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权；3.根据标的起拍价格
分档次交纳参拍保证金。标的起拍价格≥20万元，参拍保证金为5万元/份；标的起
拍价格≥10万元，参拍保证金为2万元/份；标的起拍价格＜10万元，参拍保证金为
5000元/份。一份保证金仅能成交一个标的。账户名称：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6401001005000003717-99B，开户行：石嘴山银行银川新华街支行；4.报名截止
时间：2023年7月25日下午16:00；5.标的展示时间：2023年7月13日-25日；6.保证
金交纳截止时间：2023年 7月 25日下午 16:00；7.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庆祥街 9
号柏桂苑（百盛王朝大厦）2110室。报名费：200元；8.联系电话：0951-8567321
18209606767

竞买人拍卖前务必现场看样和审阅拍卖资料，未看样或未审阅拍卖资料者风险自负。

拍卖公告 交通封闭通告
根据市政府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工作安排，由我公司负责组织实施银

川市再生水河湖生态利用工程一期（四标段）项目，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
解放东路南侧（友爱街至丽景湖公园东侧处）管道，项目建成后可使银川市
再生水得到充分利用，积极响应国家对水资源利用的号召。因施工需要,计
划于2023年7月15日-2023年7月30日对解放东路北侧（友爱街至丽景湖
公园东侧处）部分路段进行半封闭施工，具体位置如下：解放街与友爱路交
叉口北侧向西290米至丽景家苑南门非机动车道处，占用非机动车道进行施
工。（见示意图封闭区域）届时请过往车辆及行人绕行，为确保交通安全，禁
止参观现场。施工期间给沿线的单位及居民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银川市水利建设服务中心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

银川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

2023年7月13日

通知
王学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决
定于 2023年 7月 30日上午 9时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具体事
项：一、讨论决定公司注销事宜。
二、讨论决定成立清算组。三、讨
论决定将公司注销情况登报并告
知公司债权债务人。请你接到通
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
知。

中宁县恒康枸杞专业合作社

2023年7月13日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3年 7月 21日 10时-17时在
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
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车牌号宁C53332北京现代牌小型客车，车辆登记
日期2012年2月。 参考价6800元（保证金2000元）

2、车牌号为宁A3F299丰田牌小型轿车，车辆登记日
期2010年10月。 参考价12000元（保证金2000元）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淘宝网阿
里拍卖平台查看标的具体信息，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
证金后在线报名竞拍。

报名电话：0951-6718909 1379500671 杨女士
报名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一号通道。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冯树明同志：

2022年 9月 26日，因你在工作中手指受
伤，2022年12月7日，经银川市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认定工伤，确认停工留薪5个月，时间
自2022年9月26日至2023年2月26日。认定
书文号：Y640100202207926。在停工留薪期
满后，我单位人事以微信形式三次通知你上
班，并为你另行安排其他工作。可你仍不返岗
工作，无故旷工，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我公司决
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前往公司办理离职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中友化工机电配套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3日

仲裁公告
宁夏添诚贴身管家服务有限公司、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沙淑贞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3】716
号），已于 2023年 7月 7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字【2023】716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

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 403办公室，电话：8307485）领取裁

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一、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

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一支付申请人工资共计陆仟玖佰零壹（6901）元
整；二、自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一为申请人缴

纳2022年7月至9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全部应缴费用及滞纳金责任均

由被申请人一承担，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当事人如对本裁

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解除劳动关系声明
王锟（身份证号：64012219******0013）同志：

您与本单位宜信普诚信用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于 2020年 7月 1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
因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现公司根据《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决定与您解除劳动关
系，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22年6月8日。由
于您的社保由宜信普诚信用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的关联公司西安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
公司银川分公司在银川缴纳。现因劳动关系
已解除，西安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银川
分公司有权给您办理停保事宜。

宜信普诚信用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宣捷义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G3J36W），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3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宣捷义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3日

注销公告
宁夏宏大力合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2050995204867），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宏大力合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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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遗 失 声 明
宁夏任赞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MA761Y3374）遗失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黄志巍、赵丽娜遗失银川博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三沙源逸都花园六区

31-1-17-2首付收据贰张，金额：20000元（大写：贰万元）及金额：114752元（大写：

壹拾壹万肆仟柒佰伍拾贰元整），特此声明。

宁夏惠红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银川甘肃天水商会2022年11月8日开具的宁夏回族自

治区社会团体会费专用收据第二联，编号：00318210，声明作废。

银川甘肃天水商会遗失2022年8月9日开具给宁夏汇衡科技有限公司的宁夏回族

自治区社会团体会费专用收据第三联，编号：00318203，金额2万元，声明作废。

宁夏东来能源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道路运输证号：宁交运

管许可东字640600000491号，特此声明。

宁夏诚立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7259M8H）遗失公章，

特此声明。

马晓平遗失宁ABC20挂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张景林遗失警官证，警号：100748，声明作废。

宁夏富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D83397车辆营运证，证号：640400026157，声明

作废。

宁夏联合伟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XE6D7P）遗

失法定代表人章一枚，特此声明。

银川市西夏区格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
BY9BTL3W）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庄 子 建 设 集 团（ 保 定 ）有 限 公 司 宁 夏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35962238293）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张福良）、财务章，特此声明。

宁夏翼冉航空票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C9RLDY27）遗失公

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马向俊（身份证号：642222197506252638）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

640324001471，特此声明。

马成仁（身份证号：642127193807010438）遗失同心县王团镇南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证书号：028816号，声明作废。

马国林（身份证号：640121196211231911）遗失永宁县望洪镇东和村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证号：007210号，编号：640121103206070011，特此声明。

许梅侠（身份证号：640121195506031621）遗失永宁县胜利乡八渠村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证号：032368号，编号：640121200202090025，特此声明。

宁夏志新源商贸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宁夏天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41100MA75X6UB1W）】遗失公司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付嘉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640053283，出生时间：2016年 2月 13日 5点 40

分。母亲：张静（身份证号：642224198211301225）父亲：付振乾（身份证号：

642224198312244215），特此声明。

宁夏鸿源凯瑞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印章编码：6404000006340，声
明作废。

宁夏远航机械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特此声明。

戴佳昊遗失宁E39215行驶证、车牌、登记证书，特此声明。

谭俊贵遗失宁E8910行驶证、车牌、登记证书，特此声明。

中卫市锦江大酒店鼓楼优品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501MA76EEQH47）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吴 忠 市 利 通 区 祥 庆 楼 餐 厅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302MA76KG614R，特此声明。

同心县韦州镇何丽美门市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24MA767CB49T）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特此声明。

母亲杜纳（412723198203244249）父亲郭国立（412723198208144212）遗失吴忠市妇

幼保健院2009年给开具的郭宁峰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640008325），特此声明。

固 原 市 经 济 开 发 区 跃 洲 五 金 经 销 部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印 章 编 号 ：

92640404MA77041702，声明作废。

王瑞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付辰辰、付彤彤与被告王瑞刚非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9098号民事判决，判令
被告王瑞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付
辰辰损失 10313.62元；被告王瑞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付彤彤损失 1983元；驳回原告付
辰辰、付彤彤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被告王瑞刚承担
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407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3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海兵：

本院受理原告党昊与你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欠款 17673元，利息 938元，共
计 1861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
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
庭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005号

袁龙：

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袁龙追偿权纠
纷一案，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 40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自 2023年 4月 23日
起至 2023年 5月 23日的利息 125.72元（40000×3.65%/360×31），并
继续支付利息至前述代偿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违约金 8000元（以上暂合计 48125.72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
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010号

马慧军、苏贵莲：

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慧军、苏贵莲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的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 119994.94元，并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自2023年2月24
日起至 2023年 5月 23日的利息 1082.79元（119994.94×3.65%/360×
89），并继续支付利息至前述代偿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违约金23998.99元（以上暂合计145076.72元）；3.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
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白海旗：

本院受理原告闫国义与被告白海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447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白海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偿付原告闫国义借款本金 2000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
十七条、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白海旗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295号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告刘麦蕊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权确认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5295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确认坐落于银川市兴庆区东方盛世花园 1-1-325
号房（建筑面积49.22㎡）的房屋产权归原告刘麦蕊所有。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刘麦蕊负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0104民初52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
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998号

王栋：

本院受理的原告朱会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4405元，并支付自 2022年 4月 3日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
1024.23元（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合
计25429.23元；2.依法判令被告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判决书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塔湖店：

本院受理张伟桦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17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确认解除原告张伟桦与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北塔湖店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北塔湖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伟桦租
金 36000元，并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自 2022年 9月至 2023
年 1月 20日的租金。案件受理费 70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宁夏
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塔湖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034号

朱浩利：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俊丰电器商行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合计 14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蒋雅飞：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
向原告支付货款 16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
1380.8元（自 2020年 12月 26日暂计算至 2023年 5月 8日，共计
863天，16000元×年利率 3.65%×863天=1380.8元）利息损失要
求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上共计17380.8元；本案诉讼费由你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瑞乐茶餐厅、李福强：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鑫可力商行诉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6789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被告银
川市金凤区瑞乐茶餐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银
川市兴庆区鑫可力商行货款 3463元、违约金 692.6元；被告李福
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福强承担清偿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银川市金凤区瑞乐茶餐厅追偿，并由你们承担案件
受理费及公告费3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13号

褚宁：

原告李龙飞与被告褚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571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褚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李龙飞借款5000元，并按照年
利率3.65%支付自2023年2月20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
李龙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82元，由被告褚宁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329号

晏顺儒：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华顺世纪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汤善东、晏
顺儒、宁夏宏建天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共同清偿原告货款 193500元，支付违约金
100000元，合计293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一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